
轮台县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政策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州财政局、畜牧兽医局、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新疆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巴财农〔2021〕48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由县财政

局、畜牧兽医局、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制定本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一、畜牧业现状

（一）草原利用情况

轮台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

县境东西长 110 公里，南北宽 136 平方公里，总面积 14789 平方公里。根

据八十年代新疆草原资源调查，全县拥有天然草场 1507.15 万亩，占土地总

面积的 68%，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 949.48 万亩，占草场总面积 62%；其中

平原草场面积 1120 万亩，主要分布在北山南麓至塔里木河北岸并包括草湖

地区的广大平原地区，海拔 1080－930 米，土壤为盐化草甸土，草原植物

主要有芦苇、骆驼刺、甘草、罗布麻等，气候干旱，草场水源条件差，水质

矿化度高，含盐重。由于地形、气候、水源等自然条件的综合影响，从北到

南，构成了垂直生态系统的差异，草场利用有明显的季节性，可划分为夏草

场、春秋草场、冬草场，四季草场等 4 种类型（其中：夏草场 177.63 万亩、

春秋场 118.32 万亩、冬草场 20.49 万亩、四季草场 633.04 万亩）。轮台天

然草地优等草地 31.942 万亩占 2.12%，良等草地 189.5779 万亩占 13.2%，

中等草地 293.6077 万亩占 19.5%，低劣等草地 983.0196 万亩占 65.23%，



20 世纪 80 年代的调查资料表明，全县全年理论载畜量为 56.08289 万羊单

位。草原是我县绿色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农

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

轮台县草地类型面积、载畜量基本情况表

序号 草地类型
可利用面积

（万亩）

鲜草产量

（公斤／亩）

载畜量

（羊单位/年）

1 平原荒漠草原 255.563861 35.826746 6.271247

2 山地荒漠草原 105.896705 22.407041 1.62523

3 山地荒漠草原 34.285818 34.34731 0.806589

4 山地草原 52.828744 51.254964 1.92282

5 山地草甸草原 20.34992 120.454021 1.678925

6 平原低地草甸草原 391.853 126.612653 33.98188

7 山地草甸草原 3.564624 193.798156 0.473159

8 高寒草甸类草原 85.136256 159.880384 9.32302

合计 949.4789 86.2378 56.08289

（二）草场承包情况

轮台县目前累计落实天然草原承包面积为 949.48 万亩（附表 1：轮台

县草场利用及承包情况表），占全县可利用面积的 100%，其中，承包到户

面积 949.48 万亩，承包户数 2478 户；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出现

牧户分户、合户导致每年的牧户数不一致，牧户因分户、合户导致草原承包



面积及奖补资金发生变化的情况，但是，全县草原总面积及补贴资金总数不

会发生变化）。

（三）畜牧业生产状况

2022 年末，牲畜存栏 51.1 万头只（其中牛 4.5 万头、羊 46 万只、猪

0.6 万头）；家禽存栏 25.2 万羽。牲畜出栏 47.1 万头只（其中牛 2.5 万头、

羊 43.9 万只、猪 0.8 万头）；家禽出栏 35.1 万羽。肉食总产量 12758.6 吨，

奶类产量 566.4 吨，禽蛋产量 1297.6 吨，畜牧业生产运行平稳。

二、总体思路与实施原则

（一）总体思路

“十四五”期间国家启动实施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是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体现；是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护、

农牧民生活改善、草牧业生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牧区生产生活生态互

促共赢的重要举措。各乡镇、各单位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理念，从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认识实施第三轮草原补

奖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按照国家指导意见要求，在“两个不突破”（一

是纳入禁牧和草畜平衡范围的草原不突破确权登记颁证的草原面积，且总面

积不得超过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信息系统登记面积；二是禁牧面积和草畜

平衡面积按照补助标准测算后的总补助资金不突破自治区下达的中央财政

草原补奖资金）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禁牧、草畜平衡面积和补助奖励标准，



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适合本区域的第三轮草原生态奖励补助政策方案，建立目

标责任制，分解任务指标。

（二）实施原则

1.坚持“四稳定”原则。保持政策目标、实施范围、补助标准、补助对

象基本稳定，继续按照上一轮补助奖励标准和面积测算给予拨付补奖资金。

以乡镇场为单位，因地制宜，按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结合实际适当调整，

确保政策实施的连贯性，稳定农牧民的政策预期。

2.坚持“四到位”原则。继续实施资金、任务、目标、责任“四到位”

的要求，将权责落实到乡镇，任务分解到村，逐级落实目标责任制，建立合

理有效的运行机制。结合自治州下达的中央财政草原补奖资金预算合理确定

禁牧、草畜平衡面积和补助奖励标准，纳入禁牧和草畜平衡范围的草原必须

为确权登记颁证的草原，且总面积不得超过上一轮政策补贴面积和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信息系统登记面积。测算后的总补助资金不得超过自治州下达

的中央财政草原补奖资金。国营农牧场的草原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纳入所

辖地的实施方案统一实施。

3.坚持“五到户”原则。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让广大农牧民知晓第

三轮草原补奖政策内容，建立草原生态补助奖励信息公示制度，加强政府、

群众、社会监督，切实做到任务落实、资金发放、服务指导、监督管理、建

档立卡“五到户”，确保政策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做到政策实施全程透

明，接受社会监督。

4.坚持“责权利”相结合原则。享受禁牧补贴和草畜平衡奖励政策的草

场，必须是承包到户的草场；依法流转草场其禁牧补贴或草畜平衡奖励资金



仍归原承包人。只有取得草场承包权证、且履行了禁牧和草畜平衡义务的农

民才能享受草原补奖政策，在与牧民签订禁牧与草畜平衡责任书时，要明确

先履行好禁牧与草畜平衡责任与义务，才能享受草原补奖政策。

5.坚持绩效管理，规范资金使用的原则。全面开展对放牧家畜控制、草

原生态改善、草牧业发展等情况的绩效评价，加快资金发放，保障资金安全，

草牧业发展政策也要遵循支持到户的要求，确保农牧民享受草原补奖政策的

收益不降低。

三、任务与目标

（一）禁牧任务

1.禁牧面积：在第一、二轮草原禁牧工作的基础上，对退化严重的温性

荒漠、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实行禁牧封育，按照每年每亩 6 元的标准给予禁

牧补助。牧民要自觉履行禁牧义务，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管职责，确保禁牧任

务的落实。

2.禁牧区减牧（畜）任务：禁牧区无减畜任务，2022 年末全县牲畜存

栏 51.1 万头只，草畜平衡区总体上不存在超载。

（二）草畜平衡任务

1.对禁牧区域以外的草原根据承载能力核定合理载畜量，实施草畜平衡

管理，对履行草畜平衡义务的牧民按照每年每亩 2.5 元的测算标准给予草畜

平衡奖励。

2.草畜平衡区在牲畜转场期间，严格控制各乡镇上山放牧牲畜的数量。

3.对草畜平衡区放牧牲畜，严格核定和控制载畜量，严禁超载放牧及破

坏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



4.对于不落实草畜平衡任务和要求的，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警告、批评

教育以及停发草畜平衡奖励资金等处罚，同时，对有违法行为的，还将依法

规追究刑事责任。

（三）工作目标

1.生态目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指标（指某一区域各主要草地类型的植

被盖度与基所占面积比重的加权值）：逐年提高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指标，群

落结构逐步趋于合理，退化沙化得到一定遏制。

2.通过实施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继续推行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

衡制度，引导农牧民合理配置载畜量，科学利用天然草原，促进草原生态环

境稳步恢复；加快推动草牧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牛羊生产高质高效发展；

稳步提升农牧民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条件，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

生态文明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四、责任主体和工作流程

（一）责任主体

1.县人民政府负总责

轮台县人民政府负责全县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落实工作，县人民政

府与各乡镇人民政府、各乡镇人民政府与牧业村层层签订责任状，逐级落实。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把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一把

手”负责制，将落实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纳入年终干部考核目标。负责协调畜

牧兽医局、财政局、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统筹做好政策实施，做到专人负

责，并将责任单位、责任人及经费落实情况报送自治州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

策领导小组备案。完善草原承包和基本草原划定工作，把草原管护设施和管



护工作列入政府职责，实施草原围栏、管护站等设施建设，制定并发布禁牧

令，成立专门管护队伍，设立公益性岗位，安排专职管护人员，建立县、乡、

村三级管护联动网络，健全禁牧管护和草畜平衡核查机制，加强草原监理、

监测体系建设，将监理、监测人员和管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2.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县财政局、畜牧兽医局、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县财政局主要职责：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资金发放和绩

效管理工作，按照自治区制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

护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0〕16 号）规范资金使用和管理，

会同县畜牧兽医、县林业和草原部门制定第三轮草原补奖资金分配方案。县

畜牧兽医局主要职责：按照政策实施需求，开展政策宣传和政策落实培训，

保障政策宣传到位。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实施方案，抓好政策组织实施。负责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信息系统管理和审核工作。督促乡镇人民政府落

实对享受政策的农牧户和项目单位登记造册。县林业和草原局主要职责：负

责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结合本县实际和草原补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

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面积。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加大对

草原禁牧休牧轮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环保、审计等

各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通力协作做好其它相关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本乡镇草原补奖政策落实工作，是本辖区内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责任主体，

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禁牧工作，协助草原工作部门共同指导监督牧民落

实草畜平衡责任，管理好本乡镇补奖资金发放，不得挤占、截留、挪用、冒

领和违规使用资金。



（二）工作流程

1.实施方案编制和审批。由县畜牧兽医局牵头，会同县财政局、林业和

草原局，依据《关于印发〈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巴财农〔2021〕48 号），

结合本县实际情况，编制《轮台县 2023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

方案》，实施方案细化到每户农牧民，并注明脱贫户，经县人民政府审核批

复后实施，于 5 月 10 日前报州畜牧兽医局、州财政局、州林业和草原局备

案。

2.前期摸底核查。补助奖励任务以乡镇为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完

成草原权属、面积等基本信息和草场纠纷、信访、非法开垦、倒卖等违法违

规情况核查，建立草原基本情况摸底调查台账，报县自然资源局、畜牧兽医

局、林业和草原局审核，确保任务到户，责任到人。于 4 月 20 日前完成前

期摸底工作，形成调查台账。

3.发放补助奖励资金。本着先实施、后补助奖励的原则，农牧民只有在

正确履行了当年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与义务后，才能享受国家的补助奖励资

金。结合摸底调查台账，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将补助奖励资金发放登记造册，

并在各村委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天，对公示无异议的，由乡镇人民政府

将补助奖励名册提交县畜牧兽医局审核备案，县畜牧兽医局将草原生态补助

奖励名册报同级财政部门，由各乡镇通过财政“一卡通”系统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前将草原生态补助奖励资金全部发放到户。

4.严格按照《巴州稳定和完善草原确权承包工作方案》要求，在草原确

权承包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整个工作程序和结果要做到公开、公正、



透明，保持目前草原承包关系，保持草原承包期限不变，重大事项均由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定，积极稳妥地解决问题，坚决杜绝发生损害农牧

民利益的现象，避免引发社会矛盾，确保农牧区社会稳定。坚决禁止逃避封

顶政策，借机分户为名扩大牧户数量，多领补奖资金或为无畜牧业利用价值

的无主草场办理承包合同书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相关领导

责任。

5.严格按照草原补助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发放流程管理，由乡

镇人民政府提供公示的补助奖励资金发放名单，县畜牧兽医、林业和草原局、

财政局审核签章建档后，录入牧户信息管理系统。录入系统数据导出打印后

作为财政部门拨付资金的依据，未录入系统的信息一律不予资金发放。从系

统导出的审核数据作为县财政部门资金拨付的唯一凭证依据。

6.开展监督检查。轮台县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将于 2023 年

11 月组织开展 1 次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落实情况督查考核，重点检

查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草原的任务落实、监管以及资金发放等情况。发现违

规违纪行为，及时严肃查处。

7.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巴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对

各县市进行绩效考核。

五、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预算的通知》（巴财农〔2022〕64 号）文件精神，2023

年拨付轮台县草原生态补助奖励资金 3073.7 万元。计划用于全县禁牧草原面

积 200 万亩，实行每年 6 元/亩的标准给予禁牧补助，需发放补助 1200 万元；



草畜平衡面积 749.48 万亩，按照每年 2.5 元/亩的奖励标准，发放草畜平衡

奖励资金 1873.7 万元。

（一）禁牧方案

1.禁牧区域。按国家和自治区禁牧要求，我县禁牧区划定原则为：

（1）自然地理位置相对独立、集中连片、能够实施、便于监管；

（2）生存环境恶劣、草原退化严重、不宜放牧的草地和风沙源地。根

据自治区、自治州禁牧区要求，对 2011 年划定的禁牧区域继续实施禁牧，

禁牧区域为温性荒漠类草原，禁牧草场可利用面积为 200 万亩，禁牧区域四

至经纬为：83°53′—42°14′、83°57′—41°53′、85°19′—42°5′、85°15′

—41°59′。

2.禁牧后牧民安置方案、牲畜转移方案

禁牧区域第一、二轮补奖政策已全部落实禁牧制度，区域内的牲畜已

转移安置（见附表 2：轮台县禁牧区基本情况表），如 2023 年有新增部分

牧民安置、牲畜转移任务，则按以下方案进行：

（1）禁牧后（新增）牧民安置方案：结合安居富民工程，根据牧民的

意愿，采取就近插花定居或者集中定居。

（2）禁牧后（新增）牲畜转移方案：一是向定居点和农区转移，实行

舍饲圈养，农牧结合，实行冷季舍饲、暖季放牧；二是育肥出售；三是小畜

换大畜，土种换良种；四是新建和改扩建规模化养殖小区，种植优质饲草料，

把分流转移的一部分牲畜安置到小区饲养。五是禁止农区牲畜进入禁牧区，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牲畜在禁牧区放牧。

3.禁牧区域管护方案



（1）加强禁牧区域管护设施建设。按照草原禁牧工作目标任务细化要

求，将草原禁牧工作目标任务切块分解下达到乡镇。涉及禁牧区域各乡镇将

禁牧草原逐块、逐户落实，绘制 1:10 万的禁牧草原分布图，四至经纬上图，

收集、整理、录入禁牧牧户的信息资料，建立禁牧草原信息管理系统。

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少布点、管护面大、运行成本低、效果好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禁牧管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队伍建设。

（2）禁牧区域管护措施

①设立管护站。禁牧区要设立管护站，派专职管护人员驻守，对禁牧

草原进行管护，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草原管护人员进行处理。

②发布禁牧令。县人民政府发布《禁牧令》，设立禁牧区标志，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擅自改变禁牧区域位置和管护标志，不得阻挠干预管

护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③与牧民签订责任书（牧户信息发生变动的）。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

监督各乡镇与牧户签订《禁牧责任书》，实行分区包干，责任到人，实行巡

查与抽查相结合的办法，建立警告制和责任追究制，对禁牧措施落实不到位

的，追究管护人员责任的同时追究乡镇人民政府、村两委领导连带责任。

④加大执法力度。林业和草原局对没有实行禁牧且经多次警告仍不改

正的，按照《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⑤建立群众参与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将禁牧政策纳入村

规民约中，使禁牧工作成为广大农牧民的自觉行为。同时，鼓励广大干部群

众和农牧民对违反禁牧政策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并设立举报电话。



⑥加强政策宣传。通过报纸、电视、广播、远程教育等新闻媒体，加

强对禁牧工作的宣传报道，宣传典型事例，各禁牧区设立永久性标志牌、宣

传牌，营造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确保禁牧政策能够深入人心。

（二）草畜平衡方案

1.草畜平衡草原区域

根据自治州核定不同草原类型的载畜量，确定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

者的牲畜放牧数量，制定季节草场调整使用及下一年度年减牧牲畜安置方

案，编制 1:10 万的草畜平衡区域分布图，建立牧区草畜平衡信息管理系统。

（见附表 3：轮台县草畜平衡区基本情况表）

2.草畜平衡草原管护方案

（1）根据自治区畜牧兽医局统一印制的《草畜平衡责任书》的要求，

由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各乡镇与辖区牧户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责任书主

要包含地理位置、面积、利用时间、核定载畜量、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着

的责任以及其它有关事项。

（2）各乡镇要在重要转场路口设立管护站，对转场的牲畜进行清点，

对超出承包草场核定载畜量的牲畜坚决采取减畜措施和禁止上山放牧。转场

结束后，要组织人员不定期对草畜平衡区放牧的牲畜头数进行清点，对草原

超载过牧的，按《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

草原承包经营者给予处罚。

（3）各乡镇对每家牧户核定的放牧头数进行公示，发动群众相互监督，

对于举报违法违法行为查实的，将视情况给予举报人一定物质奖励（对举报

者严格保密），对违法违规者给予严惩。



（4）对不愿落实草畜平衡管理的牧民，各乡镇依照相关规定，报县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停发草补资金，同时按照《自治区草原禁

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对草畜平衡监管员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等行为，依纪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草地生产力监测方案。根据全县草地类型及利用情况，组织实施

草地生产力监测工作，布控监测区域和监测点数量，及时监测草地动态变化

情况，准确预测预报乡镇（村）级不同季节、不同年份的载畜量，提高草畜

平衡测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制定监测方案，统计汇总每年的监测数据，并

测算提供我县当年不同草场理论载畜量。全县监测点数量共 20 个，其中禁

牧区监测点 3 个，草畜平衡区 17 个（轮台县监测样地布局情况表）。

轮台县监测样地布局情况表

乡镇
天然草地可利用面

积面积（万亩）

需布控监测

点数（个）

其中

禁牧区域（个） 草畜平衡区域（个）

1 哈尔巴克乡 2 2

2 群巴克镇 6 1 5

3 塔拉克乡 2 2

4 阳霞镇 3 1 2

5 铁热克巴扎乡 3 1 2

6 草湖乡 2 2

7 轮台镇 2 2

合计 20 3 17



（三）“封顶保底”措施。严格按照全州确定牧户享受的的补奖资金上

封顶标准不超过 9 万元，避免出现因补贴额度过高“垒大户”和因补贴过低

影响牧民生活的现象，确保牧民享受草原补奖政策的收益不降低。按照有关

要求发放草补资金后，根据资金实际结余，制定“下保底”标准，原则上以

农牧民人均收入为标准，测算保底数额。

（四）补助奖励资金管理方案

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新财规〔2020〕16 号）和《关于印发〈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巴

财农〔2021〕48 号）要求，补助奖励资金发放必须采用“一卡通”发放到

户，且一次性发放完毕，不得分批次发放，并在卡折中明确政策项目名称，

支持草牧业发展资金按照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使用。

1.草原禁牧补助。对全县 1312 户实行每年 6 元/亩的禁牧补助标准，

发放补助 1172.186915 万元。

2.草畜平衡奖励。对全县 1464 户按照 2.5 元/亩奖励标准，发放草畜

平衡奖励资金 1600.097238 万元。

3.“下保底”资金。对不落实草原保护责任、草畜平衡及禁牧任务、非

法流转和破坏（开垦）草原生态、资源（破坏未恢复部分）及“上封顶”政

策扣留资金 301.415847 万元，制定“下保底”标准为 8050.99 元，对享受

补奖资金未达到标准的 1070 户牧民补发。

4.资金发放程序及办法。



（1）成立以县人民政府县长为组长，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和分管农

林牧领导为副组长，畜牧兽医、财政、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公安、

审计、纪检、监察、项目实施乡镇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轮台县草原生

态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负责 2023 年草原生态补助奖励资金的发放。

（2）各成员单位相互配合，各负其责，使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资金

及时足额兑现给完成任务和履行责任的牧户。

（3）按照谁承包谁保护谁受益的总体原则，草原承包面积以户为单位

予以核定登记，分户以及发生流转租赁的草原以承包确权户为准。公职人员

和县外户口人员不予发放补助奖励资金。

（4）对不落实草原保护责任、草畜平衡及禁牧任务、非法流转和破坏

（开垦）草原生态及草原资源的，暂停（或扣留）其破坏部分（没有恢复部

分）的补助奖励政策资金，草原植被完全恢复验收合格后，从当年开始可发

放草场补助。

5.资金监管措施

（1）县财政局按照国家、自治区、州资金管理办法，切实加强和规范

资金管理，设立补助奖励资金专账，专账原则上不能形成结余资金，对年度

结余资金应由县财政、畜牧兽医、林业和草原局部门统计汇总后逐级上报自

治区财政、畜牧兽医、林业和草原部门，按照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相

关规定办理。

（2）资金发放要严格实行乡、村级公示制，县财政、畜牧兽医、林业

和草原等主管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加强对政策任务和资金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



占、截留、挪用和违规使用资金。充分要调动和发挥农牧民自我管理与相互

监督的作用，对农牧民检举冒领、挪用补助奖励资金和超载过牧、破坏草畜

平衡的行为进行奖励，确保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到位。

（五）绩效考核方案

1.考核标准

参照巴州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绩效考核相关办法执行。

2.考核方法

（1）绩效考核实行县人民政府对各乡镇，乡镇人民政府对村逐级考核

的办法。

（2）绩效考核采取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两种形式，年度执行中考核工

作进展情况，年终结合检查验收，重点考核全年草畜平衡和禁牧工作目标管

理完成情况。

（3）绩效考核采取量化考核方式，分解量化工作目标，明确考核依据，

确定单项分值进行综合考核。

3.考核内容

（1）组织管理

主要包括组织机构设立及有效运转情况；专项会议及签订目标责任书

情况；逐级签订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书情况。

（2）制度建设

主要包括草原承包、基本草原保护、管护措施等制度建设情况；资金

发放村级公示制度建设情况；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的人工种草、畜牧良种、

舍饲圈养、信贷支持等其他制度。



（3）基础工作

主要包括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落实情况；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域划定及电

子上图情况；电子档案录入管理进度；基本草原划定情况；草地生产力动态

监测情况等。

（4）资金管理

主要包括资金专账核算情况；资金发放到牧户进度；资金监督检查工

作情况。

（5）任务落实

主要包括禁牧、草畜平衡、牧草良种补贴任务落实情况。

（6）保障措施

一是落实前期工作经费，保障工作顺利实施。安排草原管护员工资、

社保费等；根据项目工作实际情况，配套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项目工作、

宣传经费、草原管护站工作经费、管护站办公场所维护费；上级拨付的绩效

考核资金作为经费补充，主要用于草原管护员交通补助费及草原生态补助奖

励工作补充经费。二是定期对各乡镇开展指导和考核工作，开展多种形式宣

传培训，力争将政策入村入户，建立管护机构、逐步加大管护队伍建设、落

实管护经费。三是信息档案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根据《建设工程文件

归档整理规范》（国家标 GB/T50328—2001）和自治区、自治州有关项目

档案整理归档的规定，加强补奖机制信息统计和资料管理工作，对实施方案

及其批复、阶段性总结、草原承包资料及检查验收资料、资金审批和审计报

告、统计数据、图片照片和录像资料及有关项目管理办法等，及时分类归档

保存。



4.绩效考核奖励

实施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和各相

关部门、社会各界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

结合实际，细化奖励的相关标准，制定补奖机制奖惩办法，对奖补工作成绩

突出的乡镇给予奖励。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实行全程跟踪督察，

对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得力、职责内存在的问题不解决、不纠正的，追究有

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对于在禁牧区放牧、草畜平衡区超载，以及对不应

该发放补助奖励政策资金（非法破坏草原资源等）的给予发放了补奖资金的，

要层层追究领导责任，将落实补奖机制作为对乡镇政绩考核的关键性指标。

六、实施进度

序

号
工作内容 负责单位

2023 年度工作计划安排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安排部署

2023 年工作

任务

县领导小组

办公室 ★

2
制定补奖资

金拨付方案

县领导小组

办公室
★

3
前期摸底，形

成调查台账

各乡镇、畜牧

局、林草局
★

4
编制 2023 年

草补方案，报

县财政局、畜

牧医、林草局
★



自治州备案

5

补奖资金“一

卡通”发放到

户

各乡镇、县财

政局 ★

6

补奖资金发

放工作核查

县纪委监委、

财政局、畜牧

局、林草局、

审计局

★

7

年度成效评

价和绩效考

核工作

县领导小组

办公室 ★

8
进行年度工

作总结

县领导小组

办公室

★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

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实行主要领导责任制，成立以县人民政府县长

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组 长：艾克来木·阿不来提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张 勋 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吐尔逊·艾山 县人大党组副书记、主任

艾合麦提·热合曼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吐尔洪·库尔班 县人民政府四级调研员



成 员：王晓东 县发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马宝海 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方 成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陈永亮 县畜牧兽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买买提·哈帕尔 县畜牧兽医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艾尼瓦尔·霍加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麦提热衣木·克热木 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黄 莺 县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瓦日斯·杰力力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帕尔哈提·吐尔逊 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巩瑞雪 县审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王成义 县统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阿迪力·尼亚孜 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阿力木·哈德尔 轮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牙生·赛地瓦尔地 群巴克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外力·图尔迪 哈尔巴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图尼萨古丽·艾海提 阿克萨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艾合麦提·伊斯马伊力 塔尔拉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阿卜力米提·热木吐力 铁热克巴扎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迪力木拉提·艾山 策大雅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吐尔逊江·尕依提 野云沟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艾比拜姆·阿卜拉 草湖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人选



玉素普江·艾萨 轮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轮台县畜牧兽医局，由买买提·哈帕尔同志兼任办

公室主任，抽调相关单位业务骨干，调整充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专

班工作人员，完善工作机制。各乡镇及牧业村也要成立相应组织领导和办事

机构，形成县、乡镇、村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范围，切实加强补奖政策工作的领导。

（二）加大宣传，正确引导

加大补奖政策宣传教育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手机网

络等载体，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让广大农牧民知晓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

内容，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自治区、自治州对第三轮

补奖政策落实的安排部署上来，保证政策平稳过渡和落地落实。注重培养农

牧民正确的消费观、积极引导农牧民将每年得到的补助奖励资金重点用于住

房、棚圈、购置农牧机械、购置草料及生产支出等方面，发挥好补助奖励资

金在生产中的作用。引导广大农牧民从思想上认识、态度上接受、行动上配

合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的开展，变被动实行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为主动

自觉行为。

（三）加强草原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增加管护人员待遇，改善工

作条件，稳定管护队伍。调动和发挥牧民自我管理与相互监督的作用，各乡

镇要加大对草原禁牧休牧轮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巡

查禁牧区、休牧期的牲畜放牧情况，核查草畜平衡区放牧牲畜数量，对农牧

民检举冒领、挪用补助奖励资金和超载过牧、破坏草畜平衡的行为进行奖励，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护和巩固政策实施成效。要按照政策实施需求，完善

草原监测体系，定期开展定点监测和入户调查，分年度评估政策实施成效。

（四）继续完善草场承包和基本草原划定工作。

加快基本草原划定工作，把已确定实施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禁牧

区和草畜平衡区全部纳入基本草原划定范围，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严格

基本草原征占用审批管理，严厉打击破坏基本草原的违法行为，确保基本草

原用途不改变、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按照权属明确、管理规范、承包

到户、长期不变的原则，将牧区草场承包到户或联户，进一步加强对承包草

原规范化管理，明确权属、界限和责任、义务。做好草原使用权证、承包经

营权证和承包经营合同的登记、核（换、签）发工作。在认真调查核实的基

础上，确定专人，切实做好牧户基本情况，草原承包、禁牧、草畜平衡和人

工种草面积，草原载畜能力、牲畜饲养数量等基础数据的采集录入工作，建

立健全档案资料，做到县、乡、村三级分别建立纸质档案，为落实补奖政策

打好基础。

（五）加强培训，保障转移。

加强对农牧民培训，有计划、分期、分批对基层干部、养殖大户、种

植能手、农牧民等进行技术培训，重点对肉牛、肉羊改良、短期育肥、接羔

育幼、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人工种草、科学喂养等知识和技能加强培训，

提高牧民科技应用水平。大力推行和普及良种、良舍、良料、良医和良法的

科学饲养模式，彻底摆脱传统畜牧业的束缚，切实在生产经营方式上，突破

以往简单、粗放、低效的传统模式，建立起多元、规模、高效的现代畜牧业



发展体系。通过加大非牧转移力度，大力实施牧民转产，增加牧民重新就业

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对牧民子女的教育与技能培训支撑。

（六）强化绩效考核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政策实施的主体，要设立公布草原生态补助奖励

政策监督电话，接受政策咨询，查证举报事项。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

财政局、林业和草原局也要设立公布政策咨询电话，接受政策咨询。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必须把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和农牧民生产性补贴政策有机

结合，按照“四到位”的要求，将权责落实到乡，任务分解到村，逐级落实

目标责任制，建立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县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领导小组

对各乡镇草原生态保护效果、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不定期巡查监督，实行绩

效考核，对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乡镇给予奖励，对工作开展滞后、未能按

时完成任务的给予通报批评。

轮台县畜牧兽医局 轮台县财政局 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3 年 5 月 5 日

附件：

1.《轮台县草场利用及承包情况表》

2.《轮台县禁牧区基本情况表》

3.《轮台县草畜平衡区基本情况表》



4.《轮台县 2023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草畜平衡及禁牧补助发放汇总

表》

5.《轮台县 2023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下保底”资金发放汇总表》

表 1

轮台县草场利用及承包情况表

单位：万亩、户

序号 乡（镇、场） 村

行政区内可

利用草场面

积

跨

区

使

用

面

积

承包方式

承包到户 联户承包 集体承包 未承包

其他

情况
面积

涉及牧

户
面积

涉及

牧户
面积

涉及

牧户
面积

涉及

牧户

合计 13 952.32 952.32 2478 0

1 轮台镇 77.9251 77.9251 197 0

2 哈尔巴克乡 108.215 108.215 173 0

3 群巴克镇 103.7795 103.7795 268 0

4 阿克萨来乡 20.1969 20.1969 34 0

5 塔尔拉克乡 75.6929 75.6929 227 0

6 阳霞镇 143.9047 143.9047 458 0

7
铁热克巴扎

乡
61.6586 61.6586 260 0

8 策达雅乡 83.5491 83.5491 352 0

9 野云沟乡 77.013 77.013 230 0



10 草湖乡 89.1807 89.1807 137 0

11 轮南镇 11.0947 11.0947 22 0

12 草湖牧场 76.5306 76.5306 55 0

13
卡尔恰其牧

场
23.5797 23.5797 65 0

表 2

轮台县禁牧区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亩、户、人、头（只）、座、万元

序号 涉及乡镇 涉及村

禁牧面积

涉及

牧户

数量

涉及

牧民

人口

建设管

护站数

建设

地点

配备

人员合计

严重退

化区和

风沙源

区

重要

水源

地和

保护

区

合计 7 7
199.9

082

199.90

82
0 1361

544

4
4 0 36

1 群巴克镇 阿克亚村
39.360

3

39.360

3
242 968 2 18

2 塔拉克乡 牧业村 29.650 29.650 173 692 1



4 4

3 阳霞镇 牧业村 50.062 50.062 320 1280 1 8

4
铁热克巴

扎乡
牧业村

24.898

9

24.898

9
222 888 1

5 策大雅乡 牧业村
30.471

9

30.471

9
194 776 1

6 野云沟乡 野云沟村 17.69 17.69 145 580 1 6

7

草湖乡卡

尔恰其牧

场

卡尔恰其村 7.7747 7.7747 65 260 1

表 3

轮台县草畜平衡区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亩、户、人、头（只）、座、

万元

序

号
乡镇 面积

涉及牧

户数量

涉及牧

民人口

现有牲

畜数量

核定载

畜量

需减

畜数

量

减畜

计划

建设

监管

站数

量

监管

站建

设地

点

配备监

管人员

合

计
13

749.07

42
1472 5888

23.71

03
41.88 0 2 36

1 轮台镇 77.925 122 488 1.750 3.4496 0



1 2

2 哈尔巴克乡
108.21

5
136 544

3.634

1
5.4311 0

3 群巴克镇
64.419

2
99 396

2.069

7
2.2741 0 2 18

4 阿克萨来乡
20.196

9
34 136

0.553

1
1.2438 0

5 塔拉克乡
46.042

5
86 344

1.369

6
2.4379 0 1

6 阳霞镇
93.842

7
270 1080

3.869

7
6.9139 0 8

7
铁热克巴扎

乡

36.759

7
129 516

3.149

9
3.5384 0 1

8 策大雅乡
53.077

2
260 1040 1.992 4.1055 0 1

9 野云沟乡 59.323 145 580
0.925

2
4.2023 0 6

10 草湖乡
85.842

6
111 444

1.246

3
1.4916 0 1

11 轮南镇
11.094

7
10 40

1.212

9
1.4411 0



12 草湖牧场
76.530

6
66 264

0.925

2
4.1041 0

13 卡尔恰奇 15.805 4 16
1.012

4
1.2466 0

表

4

轮台县 2023 年各乡镇（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畜平衡及禁牧补助）发

放汇总表

序

号

各乡镇

（场）

草畜平衡补

助
禁牧补助 总合计

备注

享受草畜平

衡补助的户

数

（户/元）

享受禁牧草

场补助的户

数

（户/元）

享受草畜平衡及

禁牧补助的户数

总计（户/元）

户数 金额
户

数
金额 户数 金额

1 轮台镇 167

1457

442.5

0

0 0.00 167
14574

42.50

2
哈尔巴

克乡
167

2569

058.2

5

0 0.00 167
25690

58.25



3
阿克萨

来乡
26

3600

17.50
0 0.00 26

36001

7.50

4 草湖乡 135

2060

547.5

0

0 0.00 135
20605

47.50

5 轮南镇 21
2648

82.50
0 0.00 21

26488

2.50

6
卡尔恰

其牧场
65

3679

52.50
65

4664

82.00
65

83443

4.50

7
草湖牧

场
55

1825

202.5

0

0 0.00 55
18252

02.50

应享受的补贴超过

上封顶 9 万元的全

县只有草湖乡 1 户，

因此总扣留资金为

20157.5 元

8
塔尔拉

克乡
119

9862

75.00
174

1779

024.0

0

220
27652

99.00

9 阳霞镇 242

2110

082.5

0

317

3003

599.5

8

437
51136

82.08

10
铁热克

巴扎乡
92

5732

12.63
215

1296

886.0
221

18700

98.65



2

11
策达雅

乡
213

9492

27.50
194

1777

117.5

5

307
27263

45.05

12
野云沟

乡
87

1114

174.0

0

109

1061

400.0

0

196
21755

74.00

13
群巴克

镇
75

1362

897.5

0

238

2337

360.0

0

253
37002

57.50

总计
146

4

1600

0972.

38

131

2

1172

1869.

15

2270
27722

841.53

备注：2023 年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政策下达资金为 3073.7 万元，应发放的草畜平

衡和禁牧草场补贴为 2772.284153 万元，剩余资金为 301.415847 万元（剩余资金

调整下保底补助的明细表在后附）。

附件

5

轮台县 2023 年各乡镇（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下保底”补助发放汇总表

序号 各乡镇（场）
2023 年“下保底”

补助标准（元）

草畜平衡及禁牧补助内

应享受“下保底”补助的
备注



户合计 （户/元）

户数 金额

1 轮台镇 8050.99 123 505194.27

2 哈尔巴克乡 8050.99 50 195226.25

3 阿克萨来乡 8050.99 13 54310.37

4 草湖乡 8050.99 38 98755.12

5 轮南镇 8050.99 8 19975.42

6 卡尔恰其牧场 8050.99 0 0

7 草湖牧场 8050.99 3 7150.47

8 塔尔拉克乡 8050.99 134 213142.66

9 阳霞镇 8050.99 256 448663.44

10 铁热克巴扎乡 8050.99 121 504548.79

11 策达雅乡 8050.99 189 560975.06

12 野云沟乡 8050.99 127 383768.23

13 群巴克镇 8050.99 8 22437.92

总计 1070 301.4148

备注：2023 年制定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政策“下保底”标准为 8050.99 元，发放剩余

资金 301.4148 万元，最终结余 10.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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